
按照学校规划，现对重庆文理学院部分房屋进行招租。欢迎有资格的投标人前来参加竞标。
招租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出租面积（㎡）
	出租期限
	年租金最低限价（元/年）
	投标保证金（元）
	坐落位置
	备注

	1
	梅苑底楼西南角2
	76
	5年
	50260
	5000
	永川区红河大道319号附8号（红河校区）
	

	2
	玉屏路95号
	50
	3年
	22680
	
	永川玉屏路95号
	

	3
	玉屏路87号
	49
	3年
	25200
	
	永川玉屏路87号
	

	4
	原总务楼101
	20
	2年
	10000
	
	星湖校区
	经营范围打印复印

	5
	折桂苑底楼2
	40
	5年
	48000
	
	星湖校区
	

	6
	玉屏路97号（二楼）
	350
	3年
	36000
	
	永川玉屏路97号（二楼）
	

	7
	泸州街33号
	14.26
	3年
	10000
	
	泸州街33号
	

	8
	文曲路一号工程4-2 
	60
	3年
	3020
	
	文曲路一号工程4-2 
	居住用房

	9
	文曲路19号7-1
	85.6
	3年
	3020
	
	文曲路19号7-1
	居住用房

	10
	星湖大道40号（11号门面）
	19
	2年
	3000
	
	星湖大道40号
	

	11
	星湖大道28号（5号门面）
	19
	2年
	3000
	
	星湖大道28号
	

	12
	星湖7号楼2-8
	61.26
	3年
	3020
	
	星湖校区
	居住用房

	13
	知善楼底楼南角
	45
	3年
	30000
	
	永川区红河大道319号附11号（红河校区）
	经营范围药店


本项目限价不包含物业管理费。
二、投标人资质
投标人是指参与项目招租个体户、法人或自然人。以下简称投标人。
合格的投标人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条件：无
特别说明：与重庆文理学院存在租赁关系的投标人，若存在整改事项未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前进行整改的，其报价将作为无效报价。
三、投标保证金
（一）缴纳投标保证金方式
投标人须按本项目规定的保证金金额进行缴纳（保证金金额详见本篇，一、招租内容），由投标人从其基本账户将保证金汇至以下账户

户  名：重庆文理学院
开户行：工商银行重庆永川支行
账　号：3100090009024912448
1.各投标人在银行转账（电汇）时，须充分考虑银行转账（电汇）的时间差风险，如同城转账、异地转账或汇款、跨行转账或电汇的时间要求。
2.各投标人在递交保证金时，请注明项目名称，如果是企业来款账户必须为本公司基本账户。如果是个体必须为本人的账户。
（二）保证金退还方式
1.未成交人的投标保证金，在成交结果公告后十个工作日后，原来款账号无息退还。
2.成交人的投标保证金，在成交人与招租人签订合同后，原来款账号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23）49891783
请在该页填写信息并直接打印该页后盖章，在报名时单独递交（不密封）。
	转(汇)款退投标保证金

	

	投标项目名称：
投标项目编号：WLZC2025**

	应退投标保证金
	小写：**元

	
	大写：**万元整

	投标单位盖章
（如果投标人为个体户的，签字即可。）
	名称
	

	
	开 户 行
	

	
	银行账号
	

	
	纳税人识别号
（三证合一）
	

	投标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四、联系方式
1.招标联系人：宫老师  柳老师
电  话：023-49891783   023-49891788

地址：重庆市永川区红河大道319号，重庆文理学院恪勤楼111室。
五、现场踏勘
投标人应在开标前对招租现场及周围环境进行自行踏勘，无论投标人是否踏勘过现场，一旦进入投标程序均被视为已踏勘现场，对本项目的风险和义务已经了解，并在其投标文件中已充分考虑了现场和环境因素，特别是经营内容和配套服务的关联性。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人自行负责踏勘安全，投标人踏勘现场不得干扰现有经营户营业。
联 系 人：柳老师   
联系电话：023-49891788

六、招租项目要求
（一）经营范围：商用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完成各项行政审批后依法持证经营。商用房在校区内的未经学校许可，不得擅自扩展经营项目，经查证核实，按2000元/次收取违约金。
1.玉屏路、泸州街33号不做特别要求。
2.校内及星湖大道禁止使用明火，产生油烟、油污，有噪音的项目，不得经营学生正餐，不得经营影响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项目，不得经营国家禁止在学校周边经营的项目。

3.红河校区梅苑西南角2允许经营快递项目，禁止使用明火，不得经营餐饮、打印、复印、游戏娱乐类、培训类项目，不得经营未经学校书面许可和国家禁止在学校内经营的项目。
4.星湖校区折桂苑底楼2不得经营超市。

5.星湖校区原总务楼101经营范围：打印复印。

6.文曲路一号工程4-2、文曲路19号7-1、星湖7号楼2-8居住用房。
7.红河知善楼底楼南角经营范围：药店。

（三）承租人不得将房屋转租他人。
（四）若承租人违背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的，学校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七、配套服务
学校有偿提供水、电、网络、物业管理服务。水电接入由学校后勤管理处指定搭接点，网络供应源接点由甲方提供到楼层弱电井，其需要再连接设备、线缆及其配套设施由中标人自行配置。自行配置应遵循学校职能部门意见，需使用有质量保证的产品，操作人员应具有相应从业资格。承租人不得私搭乱建。
八、租金交付
1.在合同签订前中标人向招租人缴纳足额履约保证金：梅苑西南角2是5000元；玉屏路4000元；泸州街3000元；居住用房1000元；星湖大道、原总务楼、折桂苑2000元；知善楼3000元。

2.租金每一年交一次。除首次租金外，其他均需提前1个月交纳。先交租金后用房。
3.履约保证金在合同期满后无息退还。
注：凡是参加投标的投标人视为完全响应重庆文理学院所提出的所有招租要求。
九、装修期、装修要求、及验收方式
仅允许对表面进行饰面处理，未经学校许可不得对墙体进行改造，不得对建筑结构进行任何改造和破坏。装修期不免租金。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不影响周围居住户和师生生活。装修完成后，建筑附着物在合同期满后不得破坏。
十、维修
（一）水电类：表前由招租方负责维修，表后由成交人自行负责，水电表由招标人负责安装，成交人付费。
（二）设施设备类：室内设施设备（非建筑物主体）一律由成交人自行维修。
十一、其他
（一）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对以上条款和服务承诺明确列出，承诺内容必须达到本篇及招租其他条款的要求。
（二）合同期满，墙面和屋顶的装修装饰归招租人所有，成交人不得破坏。
（三）未尽事宜由双方可在合同中详细约定。



